附件1

优秀工会工作者（工会积极分子）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分工会小组
	工会工作者
	积极分子

	1
	综合办
	
	1

	2
	能源管理科
	
	1

	3
	校园管理科
	
	1

	4
	维修管理科
	1
	1

	5
	综合门诊部
	1
	1

	6
	宿舍管理中心
	1
	2

	7
	饮食服务中心
	2
	3

	8
	商贸服务中心
	
	2

	
	合计
	5
	12

	
	



备注：
1. 推荐候选人员需经个人述职和测评，由党政联席会确定最终名单。
2. 各分工会小组将推荐人员均采取排序方式上报，最终确定人数与推荐人数会存在差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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